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豫 0526 环责改字〔2026〕16 号

河南锦众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5MA3XF2AQ67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杨金路 151 号嘉阳科技广场 6 号楼 10 层

法定代表人：刘红磊 

我局于 2026 年 3 月 25 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

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接生态环境部交办自动监测异常线索，2026 年 3 月 25 日安阳市生态环境执法人员到河南京能滑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核查，现场河南京能滑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了由你单位出具的编号为HNJZ20251211(03)的检测报告，检测报告显示1# 锅炉排放口采样时间为2025 年 12 月 11 日 21 时 14 分开始直至 12 日 4 时 54 分结束，经调阅视频监控采样人员实际为 2025 年 12 月 11 日 21 时 09 分开始安装采样设备，至 2025 年 12 月 12 日 1 时 51 分采样结束拆除并携带采样设备离开，实际采样时间与报告内采样时间不符。

以上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现场勘察笔录、现场勘查示意图、现场证据照片、调查询问笔录，2026 年 3 月 25 日由安阳市生态环境局滑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提供，证明相对人违法事实；

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复印件，2026 年 3 月 25 日由河南锦众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证明相对人身份； 

执法证扫描件，2026 年 3 月 25 日由安阳市生态环境局滑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提供，证明执法人员身份。

上述行为违反了《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 排放工业废气或者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开展自行监测。不具备监测能力的排污单位，应当委托有资质的监测机构进行监测。接受委托的监测机构，应当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监测数据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间如实报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并依法向社会公开。监测数据保存的时间不得少于三年。”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和《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接受委托的监测机构未按照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监测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之规定进行处罚，现责令你单位:

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改正内容和要求如下：按照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技 术规范的要求进行监测。 

我局将对你单位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如你单位拒不改正上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我局将依法处理。

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安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你单位拒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我局将申请滑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安阳市生态环境局（@）

                     2026 年 4 月 8 日

